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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概述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业务需求，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对增值税

发票税控开票软件（金税盘版）(以下简称“开票软件”）进行了修

改，修改后的软件版本为 V2.0.70_ZS_20250627。本说明基于增值税

发票税控开票软件（金税盘版）V2.0.69_ZS_20250429新增改进功能

介绍。

一、新增改进功能：

根据《关于优化反向开票相关功能的业务要求》，开具报废产

品收购发票时调整开票界面出售报废产品的自然人地址、电话录入

方式。居住地依据行政区划和街道乡镇进行选择，电话必须填写手

机号码。依据税务局端校验结果对自然人销售方的居住地、手机号、

同一年度销售“自用”报废机动车次数、同一年度销售“自用”报

废机动车金额进行必要的提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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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报废产品收购发票增加监控提醒

根据《关于优化反向开票相关功能的业务要求》，开具报废产

品收购发票时调整开票界面出售报废产品的自然人地址、电话录入

方式。居住地依据行政区划和街道乡镇进行选择，电话必须填写手

机号码。依据税务局端校验结果对自然人销售方的居住地、手机号、

同一年度销售“自用”报废机动车次数、同一年度销售“自用”报

废机动车金额进行必要的提示。

本说明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例对提示信息进行介绍。

2.1 增加开票时自然人地址和联系方式的监控

2.1.1 增加自然人地址的监控

一、开具报废产品收购发票时，对销售方经常居住地中的省份、

地市、区县、乡镇街道使用标准的行政区划，通过下拉框形式进行

选择，不允许自行填写，详细地址允许自行填写。如图 2-1 所示。

如果系统中信息不是当前最新，可点击“刷新地址”按钮从局端更

新，每天可更新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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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报废产品收购发票销方地址电话录入窗口

二、对于同一自然人出售者多次开票时提供不同的经常居住地，

开票时系统提示“该自然人出售者在‘反向开票’时已使用过 X 个

销售方地址(点击查看详情)，请与自然人出售者核实本次录入的销

售方地址是否正确。”，提示如图 2-2 所示。点击“查看详情”可

查看该自然人使用过的销售地址，如图 2-3 所示。点击“确定”按

钮可继续开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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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2 信息提示

图 2-3 历史居住地信息查询

2.1.2 增加自然人联系方式的监控

一、报废产品收购发票的销售方电话仅允许填写手机号，不允

许添加固定电话，号码中不允许出现各类符号，如“-”“*”等。

手机号的首位必须为 1，位数必须为 11 位，第二位不可为 0、1、2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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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不可出现 8 位以上连续相同的数字，否则系统提示“请输入正确

的手机号！”，如图 2-4 所示。

图 2-4 错误提示

二、对于开票企业录入的手机号与该自然人前期开票时已使用

的手机号不同，则在开票时对开票企业进行提示“该自然人在开票

时已使用过 X 个手机号码（点击查看详情），请与自然人出售者核

实本次录入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。”，提示如图 2-5 所示。点击“查

看详情”可查看该自然人使用过的手机号，如图 2-6 所示。点击“确

定”按钮可继续开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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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5 信息提示

图 2-6 历史手机号信息查询

三、同一手机号应当仅对应一个自然人，若开票企业录入的手

机号码已被其他自然人使用，则在开票时对开票企业进行提示“该

手机号码已被其他人使用，请核实录入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。”，

如图 2-7 所示。点击“确定”按钮可继续开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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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7 信息提示

2.2 增加销售类型为“自用”的报废机动车发票监

控

一、对于同一自然人出售者同一自然年内反向开具两次以上“自

用”报废机动车发票的，则在第二次及以后每次开票时对开票企业

进行提示“该自然人出售者本年度内已经销售过自用的报废汽车 X

次，请与自然人出售者核实本次交易是否为自用的报废机动车。”，

如图 2-8 所示。点击“确认”按钮可继续开票，点击“取消”按钮

返回开票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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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8 开具提示

二、对于同一自然人出售者同一自然年内反向开具销售类型为

“自用”的报废机动车发票的限额设置为 10 万元，超过该限额的提

示“该自然人本年度内自用的报废汽车/报废摩托车反向开票金额较

大，请与自然人核实是否为自用的报废机动车。”，如图 2-9 所示。

点击“确认”按钮可继续开票，点击“取消”按钮返回开票界面。

图 2-9 开具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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